
附件：

衢州市建设工程优秀勘察设计评审细则

（2021年）

第一条  为提高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水平，推动勘察设计行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鼓励广大勘察设计人员创作出更多质量优、水平高、效益好、节能环保的优秀勘察设计项目，促进行业技术进步，根据《衢州市建设工程优秀勘察设计评审办法》（衢设协〔2019〕8号）文件要求，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申报条件

1、经衢州市行政区域内工商注册登记（包括外地驻衢非法人分支机构），具有工程勘察、设计从业资质的单位，在资质范围内独立完成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项目，且申报单位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

2、申报的项目必须有立项文件，符合基本建设程序。

3、申报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正确贯彻国家和省市有关法规、规章及规定。

4、申报项目应是2020年12月31日前已通过竣工验收，具有独立生产和使用功能。

5、申报项目只能参加一次评选。历届未评上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6、申报单位须为衢州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第三条  申报项目规模

申报的工程勘察设计项目应在主体专业或多个专业中积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方法，整体水平在衢州市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

一、工程设计项目
1、建筑工程设计等级在三级及以上的公建项目。

2、单体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独立的多层住宅，单体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的独立的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或组团。

3、风景园林项目工程造价在500万元以上。

4、电力、交通、水利工程项目工程造价在1000万元以上；

5、工业、市政工程项目工程造价在800万元以上。

6、技术复杂、难度较高的特殊项目，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项目，工程科学技术上有所突破的项目，申报不受上述各款约束。

7、独立的建筑装修设计、安装工程设计及深基坑支护工程设计不属于申报之列。

二、工程勘察项目
申报工程勘察的项目，必须是符合中型及以上设计规模的工程勘察项目。

第四条  申报项目应正确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条文和规范要求，达到安全、适用、经济、美观和节能环保的要求，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好。

1、工程勘察项目的勘察方法和手段选用适当，能以恰当的工作量和勘察精度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勘察全过程均经过严格检查和审核，成果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

2、工程设计项目应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使工程设计项目的整体水平达到市内或接近省内同类项目先进水平。

第五条  衢州市建设工程优秀勘察设计设一、二、三等奖。

1、一等奖项目在勘察设计、技术水平和综合效益等方面居全市同类项目最高水平，并有较大的创新，达到或接近省内同期水平。

2、二等奖项目在全市同类项目是领先水平，并有所创新。

3、三等奖项目居全市同类项目的先进水平。

第六条  申报材料

1、工程勘察项目。应报送详勘阶段的成果报告一份，勘察原始资料（野外记录，室内外试验成果）一份，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备案资料一份。要求资料完整，签字、盖章齐全。

2、工程设计项目。应报送各专业主要施工图一份（含总平面图一份），地质勘察报告一份。要求签字、盖章齐全。

3、介绍工程勘察、工程设计项目的成果多媒体PPT演示文件一份，要求用U盘提交，除总图外，其余照片要用实景，不得用效果图替代。PPT文件播放时间不超过5分钟，应配字幕和语音解释，解释词应简明扼要，不得插广告。PPT文件重点介绍项目概况，设计理念，技术创新特点亮点，综合效益等内容。此演示文件将分别在专家组和评委会会议播放。
4、应提供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竣工验收备案表等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业主对勘察设计的评价意见。

5、衢州市建设工程优秀勘察设计申报表一式一份（纸质和电子版各一份）。

6、除施工图和勘察成果报告外，其余申报材料按项目装订成册，并应有封面和目录。

7、主要勘察设计人员：工程勘察项目限9人， 工程设计项目限15人。此人员名单一经申报不得更改。

第七条  申报衢州市建设工程优秀勘察设计的项目，应按规定时间报送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逾期不予受理。

第八条  申报及评审程序

1、市本级、各县（市、区）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将申报项目资料直接报衢州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2、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对各单位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申报条件的，组织专家组对工程勘察、工程设计项目进行资料检查和实地测评，形成专家组意见。

3、由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成立“衢州市建设工程优秀勘察设计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评委会对项目进行评审。评审步骤：

（1）听取专家组对申报项目及材料检查情况的汇报；

（2）查看申报材料及工程建设项目；

（3）评委评议；

（4）无记名投票确定获奖项目名单；

（5）获市一等奖项目可推荐申报省优秀勘察设计相关评选（不符合申报条件项目除外）。

4、评审结果在衢州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网上公示，发现有问题的可向衢州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投诉，公示无投诉或有投诉查核无问题的，由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发文公布、颁奖。

第九条  获奖单位对获奖项目的勘察设计人员应给予表彰和奖励，并将其业绩记入本人档案，作为考核、晋升的依据之一。

第十条  本细则由衢州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衢州市建设工程优秀勘察设计申报表》请到衢州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网站（http://www.qzkcsj.org/）下载。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